附件6

旅游投诉终止调解书
编号：
投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被投诉人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人）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于    年    月   日投诉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案，我单位已立案受理，经调解，双方未在30个工作日内达成调解协议，现依据《山西省旅游条例》《旅游投诉处理办法》（国家旅游局令第32号），终止本投诉的调解。投诉人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投诉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被投诉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经办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